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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判解 
................................................................................................................................... 

未經認可的行政契約自願執行 

99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七 
────────────────────────────────────────────────────────────────────    

【關鍵字】 

    行政契約、自願接受執行。 

【事實摘要】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下稱勞委會職訓局）所屬職業訓練中心與學員

訂定如學員擅自退訓，應賠償相關之訓練費用，並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行政契約。

上開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行政契約如未經勞委會之認可，可否作為執行名義？ 

一、法律座談會內容節錄： 

   關於此法律問題多數意見採取肯定見解的『乙說』，雖未經過認為仍可作為

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 

（一） 甲說：否定說。 

 按「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

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所明定。同條第2項則規定：

「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行政機關時，應經主管院、部或同等級機關之

認可；締約之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行政機關時，應經該地方自治團行政首長

之認可；契約內容涉及委辦者，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始生效力。」準此，

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2項既係規定「締約之一方」，而非「自願接受執行之一

方」為行政機關，才須經認可，足見該項規定僅是以締約一方為中央或地方行

政機關為區分，分別定其認可之權限機關而已，並無排除自願接受執行為人民

時，應經認可之程序。 

 故不論自願接受執行者為行政機關或人民，祇要行政契約有自願接受執行之約

定，為求慎重，使締約雙方同受認可程序之保障，一律應經主管機關或首長之

認可。法務部97年3月13日法律決字第0970007443號函釋內容，對於勞委會職

訓局訓練中心與學員訂定載有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行政契約，並未區分自願接

受執行者為人民或行政機關，認為該契約應經勞委會認可，可資參考。本件行

政契約既有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約定，應經勞委會之認可，否則不得作為執行

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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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乙說：肯定說。 

 按「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

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所規定，此規定意在使行政

契約不經取得法院裁判，即可取得與行政處分類似之執行力。行政程序法雖未

就行政契約為定義規定，惟依同法第2條第1項規定，可知行政程序法有關行政

契約之規定，係適用於行政機關締結之行政契約而言。是締結自願接受執行之

行政契約者，一方既可確定為行政機關，足見應經認可者，僅指自願接受強制

執行為行政機關，並不包括人民自願接受強制執行在內，否則行政程序法第148

條第2項無須再次強調締約之一方為行政機關時，應經主管機關或首長認可。

又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2項規範意旨，應係人民既係透過參與協商程序與行政

機關締結行政契約，其地位較之由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取得執行名義之情

形，並未更為不利，惟如係行政機關締結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契約，人民可不

經法院裁判逕以契約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行政機關如因此成為強制執行

之對象，進而遭到查封、拍賣，將對公共利益產生不良影響，為求慎重，爰規

定行政機關締結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時應經認可之程序。因此，如僅人民一方

自願接受執行者，不生此等公共利益考量之問題，不在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2

項規範之內，毋庸主管機關之認可。本件係人民一方自願接受強制執行之行政

契約，不用經勞委會之認可，即可作為執行名義。 

【法律座談會意見評析】 

國內多數學者對於行政契約的自願接受執行規定，大多只表示應依據行政程

序法第148條規定，應經過核定之程序，少數見解認為限於「行政機關自願接受

執行」方有適用。本案法律問題研究之結論，與學說上特殊分析之見解堪稱一致，

有疑問者，任意限縮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2項適用範圍在「行政機關一方自願接

受執行」之情形是否恰當，容有思考空間。基於行政處分原本即具有執行力，人

民自願接受執行的行政契約，讓行政機關可直接以人民為義務人，而進行強制執

行並無比行政處分更加不利為由，從保障人民權益與提升人民在行政程序中地位

觀點，似乎理由不夠堅強。如此一來，選擇以行政處分作為行政行為類型即可，

何需選擇行政契約。又原本核定或核准之手段，乃是行政機關中上級機關對下級

機關行為適法性與合目的性之監督手段，法規中要求行政處分之作成須經上級機

關核准或核定時，若有欠缺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14條之規定乃構成需補正瑕疵事

由。則行政機關可能透過選擇行政契約替代原處分，又約定人民一方自願接受執

行，進而達到規避上級機關核定，顯非原本行政程序法第148條自願接受執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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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立法本意。 

【學說速覽】 

一、行政契約的自願執行 

   行政契約既然屬於契約的一種，契約雙方立於較為平等的地位，原則上請求

契約相對人履行義務發生問題時，應該向法院提起訴訟，獲得勝訴確定判決後聲

請強制執行的方式，而不能類似行政處分具有單方高權性而由行政機關單方面的

加以行政執行。但為了履行行政任務上的便捷性，當事人可以在行政契約中，特

別約定「自願接受履行的條款」，經過行政機關的上級機關認可，就可以成為「執

行名義」，直接加以強制執行而省去訴訟的程序。例如，簽訂公費留學行政契約

中，特別約定若逾期不返國服務，教育部可依據行政契約聲請強制執行。因此行

政程序法第148條規定：「行政契約約定自願接受執行時，債務人不為給付時，

債權人得以該契約為強制執行之執行名義。」「前項約定，締約之一方為中央行

政機關時，應經主管院、部或同等級機關之認可；締約之一方為地方自治團體之

行政機關時，應經該地方自治團體行政首長之認可；契約內容涉及委辦事項者，

並應經委辦機關之認可，始生效力。」「第一項強制執行，準用行政訴訟法有關

強制執行之規定。」 

二、行政契約自願執行需認可之立法目的 

   行政契約中約定自願接受執行之規範，可提升雙務契約與和解契約的「執行

效力」，因行政契約不同於行政處分，不是當然擁有「執行力」，因此縱使當事

人一方是行政機關理論上也必須要透過訴訟後，獲得確定判決來作為「執行名

義」，以便於他造當事人可以強制執行。因此，行政契約的效力顯然不及行政處

分。從而，行政程序法第148條自願接受執行之規定，可以賦予行政契約類似行

政處分的效力。
105

 

   就行政程序法第148條文義上而言，並無限制『自願接受執行一方』為行政

機關時，始須經認可，因此，只要行政契約「締約一方」是行政機關，就應該需

要經過認可。若自願接受執行的一方是行政機關，為了避免國家財產任意遭到查

封、拍賣，恐對公共利益有不當影響，因此需要認可；若自願接受執行一方是人

民，同時含有保障人民的意旨，防止陷人民過份不利益或後續產生爭議與司法訴

訟，亦需要經過核定。但國內亦有學者認為，若人民一方自願接受執行，屬於「隸

屬契約」之情形時，行政機關依據原本法律關係可以作成行政處分，人民並無因

                                                      
105

 林明鏘，行政契約，收錄於翁岳生主編，行政法（上），元照，2006年10月，3版，第

5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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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立於更不利之地位，似無需透過機關特別認可加以保護。若是在「對等契約」

之情形，自願接受執行亦為契約協商、利益衡量的一環，似乎更應該承認市民與

行政機關對等的地位，對於契約內容不如契約當事人熟悉的主管機關，是否更適

當或更可能扮演保障人民的角色，似有疑問。因此，學說上有認為行政程序法第

148條第2項機關認可之規定，應限於「行政機關自願接受執行」之情形。
106

 

【考題分析】 
 

甲機關與乙締結行政契約雙方約定，甲機關免除乙設置法定停車空間之義務，乙

願意繳納代金，由甲機關集中統籌興建停車空間；契約中並約定乙逾期不履行義

務時，自願接受強制執行。後乙遲不繳納代金，甲機關遂將該案移請行政執行處

執行，試問：設甲機關為A市之行政機關，則乙自願接受執行之約定，是否須經

A市行政首長之認可？ （月旦法學教室第23期模擬試題） 
 

◎答題關鍵 

請參考上述法律問題座談會與特別的學說見解分析。 

【相關法條】 

行政程序法第14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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